
調查題目 ：市民對檢討《個人資料（私隱）條例》諮詢文件的意見調查

調查期間 ：2009年11月21至27日

調查對象 ：香港市民

有效問卷數目 ：1408份 

調查方法 ：以隨機抽取電話號碼作全港性電話調查

調查目的 ︰政府現正展開檢討《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的公眾諮詢。本會就此進行調查，

　以分別了解成年人士及未成年人士對該份計劃的意見對該諮詢文件的意見。

1 受訪者表示自己為：

未滿18歲 （轉答第13題） 23%

18歲或以上 （轉答第2題） 77%

下列第2-12題以七成七表示自己為「18歲或以上」的受訪者進行分析：

2 諮詢文件建議立法規管生物辨識資料如瞳孔特徵、掌紋及指紋等敏感個人資料的使用範圍，受訪者是否贊成

贊成 56%

不贊成 25%

無意見 19%

3 現時私隱條例沒有規定資料使用者於發生個人資料外洩事故時須通知私隱專員或受影響人士，

諮詢文件建議設立自願性通報機制，受訪者是否贊成

贊成 64%

不贊成 16%

無意見 20%

4 有意見認為應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權力以提升執法效率；亦有意見認為現行警方與律政司

分別進行調查及檢控的安排運作暢順，受訪者較認同哪一種意見
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權力 47%

維持現行安排 30%

其他 9%

無意見 14%

5 諮詢文件建議將未經授權下取得、披露及出售個人資料，從中取利或作惡意用途的行為訂為刑事罪行，

受訪者是否贊成

贊成 88%

不贊成 6%

無意見 6%

6 諮詢文件建議授權父母可更改未成年人士的個人資料用途，受訪者是否贊成

贊成 53%
不贊成 25%
無意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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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行法例不容許警方主動把未成年人士的個人資料告知其父母；諮詢文件建議若有證據顯示未成年人士有可能

干犯罪行，並相信父母得悉此事有助防止罪行時，容許將其有關資料告知父母，受訪者是否贊成

贊成 84%
不贊成 9%
無意見 7%

8 諮詢文件建議除父母涉嫌虐兒或者父母已離異外，容許父母以未成年子女的利益出發，查閱子女的個人資料，

受訪者是否贊成

贊成 71%
不贊成 16%
無意見 13%

9 受訪者是否家長 11 受訪者的學歷為

是 60% 小學或以下 11%

不是 40% 中學 48%

大專或以上 41%

10 受訪者的年齡為

18至30歲 22% 12 受訪者認為自己為

31至40歲 21% 低收入人士 46%

41至65歲 51% 中產人士 49%

65歲以上 6% 高收入人士 5%

下列第13-16題以兩成三表示自己為「未滿18歲」的受訪者進行分析：

13 諮詢文件建議授權父母可更改未成年人士的個人資料用途，受訪者是否贊成

贊成 37%

不贊成 38%

無意見 25%

14 現行法例不容許警方主動把未成年人士的個人資料告知其父母；諮詢文件建議若有證據顯示未成年人士有可能

干犯罪行，並相信父母得悉此事有助防止罪行時，容許將其有關資料告知父母，受訪者是否贊成

贊成 28%

不贊成 44%

無意見 28%

15 諮詢文件建議除父母涉嫌虐兒或者父母已離異外，容許父母以未成年子女的利益出發，查閱子女的個人資料，

受訪者是否贊成

贊成 63%

不贊成 20%

無意見 17%

16 受訪者現在就讀

小學 26%

中學 56%

其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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